
嘉義縣月眉國民小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110.09.01校務會議制訂 

111.08.24 校務會議修訂 

壹、依據：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辦
理。                                     

貳、實施目的： 

1.建立學生申訴管道，舒解學生不滿情緒，減少校園暴力事件，促進校園
和諧。 

2.為培養學生健全人格與保障學生權益，發揮民主教育功能。 

3.舒解學生心理困惑與障礙，以培養健全人生觀。 

參、實施對象： 

  申訴人（指學校對其獎懲處分具學生身份之當事人），或其代理人（指申
訴人之父母或監護人），認為學校對其所為獎懲處分及對學生所為具體之
行政處分措施，有不當至損及學生個人權益，經正常程序處理仍無法解決
者。 

肆、實施類別： 

1.受記過處分者。 

2.學業成績不合格者。 

3.綜合表現成績不合格者。 

4.受改變學習環境處分者。 

5.受行政處分者。 

6.其他。 

伍、實施內容： 

1.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成員包括總務主任、輔導教師一人、家
長會代表一人、教師代表(特教師優先)一人、學生代表一人。 

2.由總務主任擔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召集人 

3.申訴學生若需提出申請，請於受處分十日內提出申請並填妥申請表（附
件一），逾期不受理；學生當事人（或其代理人）提請申訴時，經輔導室
核定後送委員會評議。 



4.申訴案件之評議會由召集人視需要而召開之，除應於規定期限（八日）
內進行評議外，並邀請申訴人輔導老師、申訴人導師、申訴人家長或監護
人及申訴人列席說明。 

5.委員會在處理申訴案件時應妥善保護申訴人二度傷害。 

6.評議時，經雙方當事人公開陳訴後，由「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採秘密
投票。 

7.申訴案件之評議採多數決，並以不公開舉行為原則。 

陸、本計畫經校長核定校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嘉義縣月眉國民小學學生申訴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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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學
號
： 

姓 名     申訴人     

監護人     處分時間     

申訴案
件類別
及內容  

   

處 理 

結 果  
   

校 長     總務主任    導  師     

家長會   輔導教師 
   

   
    

 
 

 

 



 

嘉義縣月眉國民小學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名單 

 

                                      

 

職    稱 擔任學校職務 性 別 備註 

主任委員 總務主任 男  

委 員 教師代表 女 特教師優先 

委 員 家長委員 女  

委 員 輔導教師 男  

委 員 學生代表 女 模範生優先 

 

 

 
 
 
 
 
 
 
 
 
 
 
 
 
 
 
 
 
 
 
 
 
 



 
 
 

嘉義縣新港鄉月眉國小學生申訴處理程序流程圖 

 

 

 

 

 

 

 

 

 

 

學生獎懲委員會做 

成學生懲處之決定 

基於學校之規定或因學生個人
之請求，對於學生個人生活或學
習相關事項，行政單位（含系所）
所為之行政處分 

校長核定 公告 校長或授權相關主管核定 

「處分書」送達學生個人 「行政裁定書」送達學生個人 執行 執行 

不 
 

服 

 

十
日
內 

不 
 

服 

 

十
日
內 

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行政作業單位或信箱)申訴（須以書面為之）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二十日內完成評議，並做成評議決定書 

校長核定 公告 

理
由
充
分 

 

移
請
再
議 

（
一
次
為
限
） 

原處分單位認為與法

規抵觸或窒礙難行者 
十日內 

 

列舉事由 

評議決定書送申訴人及相關單位 執行 
受退學或開除學籍申 

訴仍維持原議者，三 

十日內冊報役男名冊 

受退學或開除學籍者， 
得向教育部訴願 

受
理 

不 
 
 
 

服 

 

三
十
日
內 

復訴願人 

受退學或開除學籍未

經學校申訴逕向教育

部訴願者，移由學校 

依學生申訴程序處理 

訴願有理 

不
受
理 


